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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

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

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合同履行期限：2374日历天（含缺陷责任管理期限 2年）。 

3、投资估算金额 110,400万元，占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的 120.51%。合同的

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代建人”）为

“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代建项目的中标单位。公司近日收到与深圳市福

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委托人”）签署的《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

流中心代建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本项目总投资金额暂定人

民币 110,400万元，最终以项目概算批复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该项目委托人为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

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有关意识形态、文化体育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和文

物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根据全区实际拟订相关规章、政策和行业发展

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规划和宏观指导全区文化艺术工作和精神产品的生产；

指导、协调文艺社会团体的工作；负责全区文化体育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

版和文物的行业管理；协调指导和推动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及其体制改革；规划、



组织全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指导管理区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指导监

管其它区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 

2、委托人为政府工作部门，所用资金为政府财政支出，在履约能力、信用状

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险较小。 

3、委托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深圳市福

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 

建设地点：凯丰路与梅林路交汇处西北块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92,000 平方米 

建设内容：以梅彩片区文体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项目报建为

准，具体包括文体设施及行政办公用房、地下室等 

建设标准：项目的建设标准以委托人审批的设计文件为准 

绿色建筑标准：需按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建设，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绿色建筑三星标准 

2、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暂定总投资金额人民币 110,400万元，代建管理费暂定为人民币 2,004

万元，最终金额以批复的概算为准。代建人应在代建前期的全部设计文件完成后的

45 天内提交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报告，保证最大工程费用额不得超过概算。保证最

大工程费用报告经委托人批准后应签订保证最大工程费用协议，保证最大工程费用

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工程款项支付 

代建管理费：合同签订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价的 15%作为

预付款；概算批复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价的 30%；项目竣工验

收合格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价的 80%；项目完成移交后 30 日

内，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至概算批复代建管理费的 97%；项目保修管理

期满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结算金额余款。 



无论任何原因导致委托人使区财政部门向项目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

应、劳务等单位多拨付工程建设费用的，代建人应负责向区财政部门返还多拨付的

费用；如代建人未能及时返还的，委托人有权在后续的工程款拨付时做出相应扣减。 

工程进度款：代建合同签订后，代建人根据实际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代编年

度投资计划和项目用款报告，报委托人审核后，由委托人按程序向区发改局申请实

施计划和向区财政局申请用款计划；用款计划下达后，委托人将资金按项目进度划

拨到资金监管账户；代建人收到委托人拨付的工程进度款后，按代建人与专业工作

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和额度支付。工程竣工前，划拨资金不超过全部

项目合同总金额的 85%。项目完成结（决）算审核后，支付到结（决）算价总额的

97%，3%的质量保证金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的条款支付。 

4、代建管理责任 

代建项目代建人的管理范围和内容包括项目策划、决策；项目前期报建、许可、

勘察设计招采；项目设计总承包；项目实施许可、施工报建、工程管理，材料、设

备招采，造价管控、进度管控；项目竣工验收和总结评价；税费缴纳等。 

5、工程服务期限 

本工程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代建人完成工程竣工决算（含缺陷责任管

理期）之日，总计 2374 日历天。其中：缺陷责任管理期限 2 年，自工程实际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投资估算金额暂定人民币 110,400万元，占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的

120.51%。最终以项目概算批复为准。合同签订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和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 

2、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委托人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已经明确价款支付方式，但公司仍存在不能按时回收工程款项的风

险。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六、其它相关说明 

1、签订本合同系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2、备查文件：《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代建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 5日 


